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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探视权制度的法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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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探视权制度的设立正是为了考虑到儿童心理和情感的需求，使其虽然身处破裂家庭中，但仍然能够享有家

庭成员的关爱，所以，各国法律在决定探视权是首要考虑的就是探视是否能给与儿童幸福和安全。美国在《1989年儿童

法》中对于这一点考虑的比较周全，而且操作性较强，对我国探视权制度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探视权 ；  探视令 ；  子女幸福原则  

  在过去十年，美国家庭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当属1991年10月生效实施的1989年儿童法案，将对儿童

的保护引入一个新的体制，也使对儿童的探视权法律制度发展更完善。综合美国家庭法中有关探视权制度的法律规定，笔

者认为美国探视权制度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  

  一、探视权权利主体的范围具有广泛性  

  美国探视权制度规定的权利主体的范围非常广泛，根据《儿童法案》的规定，有权申请探视权的主体包括：  

  1、子女。子女可以申请探视令。《儿童法》第8条第1款对探视令定义为：“要求与或将与子女同居者允许子女探访

指令指定人或与其暂住，或者允许儿童与其它方式相互联系的指令。”[1]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探视令是要求父母允许

子女联系指令指定人所制作的法律文书，即“是子女而非父母拥有接近权”。[2]  

  2、父母。根据《儿童法》第10条第4款规定，“父母（无论有无父母责任）、监护人和持有有关儿童的居住令的同居

人”可以申请探视令，享有探视权。父母的探视权被认为是没有监护权父母自然享有的权利之一，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特殊

情况下才可能被剥夺。美国的各州对父母的探视权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具体来说，应包括儿童的亲生父母、养父母，甚

至“在G v. F （探视和共同居住：申请许可）[1998]2 FLR 799中，申请探视的许可被授予了女子同性恋夫妇”[3]，但

如果儿童是地方当局收养的，地方当局不能申请探视令。  

  3、祖父母。对于祖父母的探视权，正如美国豪利斯法官所认为的，“虽然祖父母在子女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特别是对年幼的子女，但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是祖父母而非父母”[4]，所以，对于祖父母的探视权美国家庭法虽然

允许，但却附加了严格条件，一方面祖（外）父母必须出示他们的探视是有利于孙子女最大利益的证据，另一方面他们的

探视以不能过于频繁为限度。  

  4、其它。根据《儿童法》第10条第5款的规定，下列人员也可以申请探视令：“继父母；与儿童至少共同居住3年的

人（时间不必是连续的，但共同生活开始时间不早于申请前5年或者结束时间不早于申请前3个月）；取得拥有居住令者同

意的人；儿童由地方当局领养时，取得地方当局并且或者取得负有儿童父母责任者同意的人；以及法庭规则规定的其他

人。”[5]  

  上述人员在申请探视权时，除了父母可以直接提出申请外，其他人在向法院提出申请前必须获得法院的许可，也就是

说，只有得到法院的事先同意，这些人才有资格申请探视令。  

  二、子女幸福原则是决定探视权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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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视权制度的设立正是为了考虑到儿童心理和情感的需求，使其虽然身处破裂家庭中，但仍然能够享有家庭成员的关

爱，所以，各国法律在决定探视权是首要考虑的就是探视是否能给与儿童幸福和安全。美国在《1989年儿童法》中对于这

一点考虑的比较周全，而且操作性较强。《儿童法》在子女幸福原则上主要规定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了儿童幸福原

则其适用范围，即适用于有关“儿童的抚养、儿童财产的管理或因其所得任何收入”[6]的问题，对于探视权主要适用于

父母提出的探视权申请；二是规定了幸福清单，这是所有申请探视权的人，法院在决定是否批准其申请时都要考虑的问

题。根据《儿童法》第1条第3款的规定，法庭必须特别考虑以下因素：“（1）有关儿童的可确定的意愿和感受（要根据

儿童的年龄和理解力考虑）；（2）儿童的物资、情感和受教育的需要；（3）生活环境的变化可能给儿童造成的影响；

（4）儿童的年龄、性别、家庭背景以及其他一切法庭认为相关的特性；（5）儿童已遭受的或者正在遭受的伤害；（6）

法庭考虑有关问题时，儿童的父母或其他法庭认为相关人能够满足儿童需要的能力；（7）有争议的案件中儿童赋予法庭

的权力范围。”[7]前者要求法院必须以儿童的幸福作为判决的标准，后者为法官判断儿童是否幸福提供了依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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